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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ZH-CX-07-2020 保密管理实施程序

1.目的

为确保认可规范中有关保密要求得到有效实施，对认证活动中获得的信息保

密，，使获证组织和公司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，维护公司的信誉，制定本程序。

2.适用范围

本程序适用于公司全体人员：专/兼审核员、技术专家、审核项目管理人员、

专业能力初评人员、认证决定初评人员、其他管理人员及临时人员。

3.职责

3.1 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对人员进行保密教育,签订《保密协议书》。

3.2 公司各部门经理对本部门所管理的保密事项负责。必要时，指定专人负责保密

资料的管理。

3.3 公司所有工作人员对接触到保密事项，负有保密责任。

3.4 技术部负责保密制度的制定、修改以及保密实施和检查工作。

3.5 管理者代表负责监督保密工作，并对失密事件进行调查处理，并向公司总经理

报告。

4. 控制程序

4.1 保密事项

与以下工作相关信息为保密信息：

1）有关受审核方特定产品的设计和工艺技术信息；

2）有关受审核方体系文件（质量手册、程序文件等）和认证审核档案；

3）公司受理的重要申、投诉信息；

4）申请方和获证组织提交的文件与资料；

a）在认证、审查过程中获取的申请方和获证组织的信息（申请方和获证组织

已公开的或通过其他渠道获取的例外）；

b）申请方和获证组织要求进行保密的信息 （有关受审核方的生产、销售状况，

企业规模、财务核算等信息）；

5）公司管委会会议重要决定/会议记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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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）公司财务收支信息；

7）公司重要决定及重要人事任免调整事项；

8）公司未公开发表的培训教材、调研报告、学术论文；

9）公司领导指定为“保密”的文件、资料或其它需要保密的信息；

10）公司内部核心信息：

a）认证市场开发重要信息

b）认证人员档案

c）公司（书面或电子方式）非公开的认证服务体系文件

d）公司核心技术及科研成果

11）在开展认证过程中产生的敏感信息和数据

a) 认证过程中直接产生或从相关方面获取的重要业务统计数据

b) 通过收集、统计、分析认证信息而产生的相关产业及服务的重要业务数据

c)对公司及整个服务认证行业发展有影响的信息和数据

4.2 非保密事项

下列信息不作为保密信息：

1）认可规范；

2）与认证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标准；

3）公司的公开文件；

4）公司获证组织名录（包括：获证方地址、电话）。

4.3 保密规则

4.3.1 公司组织结构的各个层次,公司聘用的所有工作人员、认证人员均须签署《保

密协议》（员工用）/《保密协议书》（审核员用），审核员须签《审核员规范性声明》，

《风险责任承诺书》。上述工作由人力资源部办理。

上述所有人员应承担相应的保密责任,并对认证活动中获取的信息保密,兼职

人员还应承诺对其所在的组织保密。

4.3.2 未经受审核方书面同意,所有人员不得将特定产品或受审核方的保密信息透

露给第三方，更不能泄漏其有关的资料。

4.3.3 向外部组织或人员提供非公开的文件和信息，需经管理者代表批准。向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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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提供有关认证申请方和获证组织特定的服务或信息，需经所有权人书面同意，

4.3.4 当法律要求将信息提供给第三方时，公司将拟提供的信息内容，应将法律所

要求提供信息通知认证申请方和获证组织，或事先通过公开文件向认证申请方和获

证组织说明清楚。

4.3.5 即使受审核方书面同意或法律要求提供信息，经办部门/人员，也应起草相

应的书面请示，经公司领导同意后方可办理。

4.3.6 各部门应指定专人妥善保管与本制度4.1规定信息有关的文件（包括记录）。

未经批准，不得擅自扩大密件的知悉范围，不得公开引用和发表，不得向规定范围

以外的人员泄露，不得抄录、复制，也不得在任何场合以任何方式扩散和传播。绝

密文件资料必须严格按照文件规定范围组织阅读和传达，并对接触和知悉绝密文件

内容的人员作文字记载。

4.3.7 对需要列入公开文件和上传公司网站的信息，技术部审批后人力资源部网站

发布《公开性文件》。对于涉及本公司业务变更等重要信息，申请部门需经技术部

审查同意，必要时经公司领导审查同意后，交人力资源部发布。

4.3.8 进行现场审查时，审查组组长应向受审查方申明本公司的保密规定；审查中

借用的各种文件资料，审核结束时必须原数归还，不得他用。

4.3.9 公司相关人员因工作需要,须查阅审核档案时,经审核部经理批准,并办理登

记手续，且不得将档案带离现场。

4.3.10 涉及保密信息的相关文件和记录,未经批准,不得复印、抄录。

4.3.12 应对保密文件/资料妥善保管,不得随意放置。

5 相关文件与记录

《保密协议书》

《审核员规范性声明》

《风险责任承诺书》

《保密协议》（员工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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